
惠阳城区（淡水）自来水价格调整

与改革听证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和《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的有关规定，结合惠阳城区实际情况，拟定惠阳城区（淡水）自来水价格调整与改革听证方案，包括简化用水分类、居民阶梯水价、水资源费联动机制的水价改革方案。这次水价改革方案涉及范围为惠州水务集团惠阳水务有限公司（原惠州市惠阳供水有限公司）供水的用户。现提交听证会征求参加人的意见。

    一、总体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国办发〔2004〕36号）精神，建立充分体现我国水资源紧缺状况，以节水和合理配置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和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水价机制。按照《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规定，遵循“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制定城市供水价格。按照省政府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要求,实现经营服务业用水与工业用水同网同价目标。

二、基本情况

（一）供水公司基本情况

惠州水务集团惠阳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阳水务公司”）创建于1968年9月，隶属于惠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公司逐步从单一的供水主业，向集供水、污水、排水为一体的综合水务运营企业的方向发展。目前，供水能力达 52 万立方米/日，供水范围 387 平方公里，服务范围覆盖淡水、秋长、沙田、新圩和镇隆五个街镇，服务70多万人口。

    （二）成本监审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办法》等规定，对惠阳水务公司供水成本实施监审，并得出2017年至2019年的监审结果，成本监审结论：年总成本135404919.05元，年单位供水成本2.92元/立方。

三、水价改革主要内容
（一）简化用水分类。将用水分类简化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3类，制定分类水价。

（二）实施居民生活用水同城同价，制定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和阶梯水量。

（三）建立水资源费调整联动机制。

（四）根据成本监审情况，统筹考虑供水企业发展、居民消费承受能力以及对各类用水的影响等因素，相应调整水价。

    四、水价改革的依据
   （一）简化水价分类

根据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简化水价分类工作的通知》（惠市发改价〔2019〕44号）的要求，将现行6类用水的基本水价简化为3类。即简化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特种用水水价分类范围是指洗浴、洗车用水。

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的分类和收费标准维持现行不变。

注：如国家、省和市对各分类用水的界定范围做调整，按国家、省和市最新规定执行。

   （二）实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

    1、根据《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3〕2676号）的要求，建立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制度，实行三级阶梯水价，一、二、三级阶梯水价按1:1.5:3。

2、第一级水量基数。制定第一级水量基数如下：以户为单位的居民用水户（户均5人及以下），水量基数为25立方米/月/户，以人为单位的集体户（企事业单位集体宿舍、出租屋等），水量基数为5立方米/月/人。

3、各级水量基数。

（1）以户为单位的居民用户，第一阶梯为每户每月25立方米以下（含25立方米），第二阶梯25-35立方米（含35立方米），第三阶梯35立方米以上；

（2）按人数计算的集体用水户，第一阶梯为每人每月5立方米以下（含5立方米）的部分，第二阶梯为5-8立方米（含8立方米），第三阶梯为8立方米以上的部分。

    4、居民生活用水阶梯计量水价计收方式

（1）阶梯式计量水价计算公式：阶梯式计量水价=第一级水价×第一级水量基数+第二级水价×第二级水量基数+第三级水价×第三级水量基数。

（2）用水户用水人数和水量基数的确认。居民用水户用水人数超过5人和集体用水户应持相关证件到惠阳水务公司所辖的营业所办理用水人数和水量基数的确认手续。居民用水户凭户口簿办理；企事业单位集体宿舍用户凭身份证（暂住人员凭暂住证）和企业单位的证件办理；出租屋用户凭租赁合同、身份证（暂住证）到惠阳水务公司所辖的营业所办理用水人数和水量基数的确认手续。

    5、相关要求

（1）在实施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计量水价制度后，惠阳水务公司应加快“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工作进程，并全面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计量水价制度。

（2）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计量水价制度后，因居民超过基本水价部分而增加的水费收入，惠阳水务公司应实行专户核算，专项用于供水设施的建设和管网改造工程。

（三）建立水资源费调整联动机制

水资源费属供水企业缴纳的行政性收费，收费标准的调整权限属省政府。参照市里及周边县区的做法，拟建立联动机制，即省调整水资源费标准后，新增部分按公式计算联动调整，计入基本水价。

联动计算公式为：

平均每立方米新增水资源费=上一年取水量（立方米）×新增水资源费（元/立方米）/上一年有效供水量（立方米） 

新增水资源费不分用水种类，按平均值计入各类用水基本水价，相应调整各类用水基本水价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

五、水价调整方案

   （一）制定水价调整方案考虑的因素

1. 合理补偿供水成本

    目前，惠阳水务公司执行的自来水销售价格是1999年经原市、区物价部门核定的，各类用水销售价格分别为：居民生活用水2.70元/立方米，工业用水2.75元/立方米，行政事业用水3.75元/立方米，经营服务用水3.95元/立方米，特种用水4.45元/立方米，消防、环卫、绿化用水2.70元/立方米，综合销售价格3.09元/立方米。经成本调查队审核，惠阳水务有限公司供水年总成本135404919.05元，单位供水成本2.92元/立方米。

     2. 合理安排利润水平，保障供水企业发展

    广东省物价局等部门转发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粤价〔2002〕410号）要求，供水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不低于4%；

惠阳水务公司的投资主要是靠贷款筹资，根据政策规定，其净资产利润率可在6%以上，但考虑到控制总体调价水平的因素，本次调价将供水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控制在3%-6%之间。

    （二）具体调价方案

方案1：企业净资产利润率控制在3%，综合水价从每立方米3.09元调整为3.00元，调减2.91%。其中：居民用水从现行每立方米2.70元调整为2.85元（低于成本）；非居民用水从现行平均价3.42元统一调整为3.15元，特种用水从现行4.45元调整为4.98元。

方案2：企业净资产利润率控制在6%，综合水价维持不变为3.09元，调幅0%。其中：居民用水从现行每立方米2.70元调为2.90元（低于成本）；非居民用水从现行平均价3.42元统一调整为3.32元，特种用水从现行4.45元调整为5.10元。

水价调整详细情况见附表：水价调整方案一览表。

（三）调价后对供水企业以及现行各类用水的影响

1. 调价后供水企业营收测算

方案一：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为3%，总体综合水价从原每立方米3.09元调整为3.00元，调减每立方米0.09元，降幅2.91%，减少收入约260万元（按2019年售水量测算，居民用水24386071立方米、非居民用水13415347立方米、特种用水758293立方米）。

方案二：企业净资产利润率为6%，保持原总体综合水价每立方米3.09元不变，调幅0%。

2. 调价后对现行各类用水的影响

（1）对居民用水的影响：对比现行居民水价，方案一上调0.15元/立方米，方案二上调0.20元/立方米。目前80%多的用户平均月用水量在25立方米以下，如执行方案一，80%多的用户每月增加支出不超过3.75元；如执行方案二，80%多的用户每月增加支出不超过5.00元。

   （2）对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和经营服务用水的影响：由于改革后实现国家和省要求的经营服务业用水与工业用水同网同价目标，这两类用户都是下调价格，方案一每立方米分别下调0.60、0.80元，方案二每立方米分别下调0.43、0.63元。

   （3）对工业用水的影响：调价前这类用水价为2.75元/立方米，调价后按新分类属非居民用水，方案一为3.15元，上调0.40元，方案二为3.32元，上调0.57元。2019年工业用水量为569.38万立方米，本次基本水价调整后，每年工业用水基本水价多支出为227.75万元（按3.15元/立方米计），由于工业用水占总水量的14.77%，虽然调价金额较大，但影响面很小。

（4）对特种用水的影响：调价前这类用水价为4.45元/立方米，调价后方案一为4.98元，上调0.53元，方案二为5.10元，上调0.65元。由于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浴、洗车，原来大部分行业已列入非居民生活用水，占总水量的1.97%，虽然调价金额较大，但影响行业范围较小，目前，主要是洗车行业。

六、实施范围

    此次水价调整与改革的范围为惠阳水务公司惠阳城区（淡水）及三和街道部分区域供水用户的供水范围。

    七、配套措施
（一）优惠政策

1、 参照惠州市现行政策规定，不再另行实行减免政策。鉴于《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惠州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优待办法>的通知》（惠府〔2015〕71号）已宣布失效，考虑到近年来，在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已统筹兼顾了低保对象基本生活费用支出，在目前市政府、区政府没有出台新的低保对象优待政策计划情况下，本次自来水价格调整后，不再另行实行减免政策。

 2、对养老等社会福利机构以及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等国家、省和市规定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单位、机构及其它用水户，按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价格执行。

（二）实行趸售水价。在惠阳水务公司供应居民用水实行抄表到户前，对供水中间层（指代收费的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等单位）实行趸售价格，趸售价格一般可在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价格基础上扣减6％-10％，扣减部分应能弥补总表到分表的直接费用。代收水费的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等单位对用水户抄表到户，按第一阶梯价格收取基本水价，不实行阶梯价格用水价格。住宅小区供水设施的维修、保养及水表的更换等由物业企业或用户承担。

（三）居民家庭用水人口按5人及以下计，超过5人的，每增加1人，在各阶梯用水基数上限基础上相应增加5立方米。

附表：水价调整方案一览表

附表

水价调整方案一览表    

单位：元/立方米         

	项目
	现行基本水价
	方案一
	方案二

	
	
	调整后价格
	调价金额
	调幅（%）
	调整后价格
	调价金额
	调幅（%）

	居民生活用水
	2.70
	2.85
	0.15
	5.56
	2.90
	0.20
	7.41

	非居民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
	2.75
	3.15
	0.40
	14.55
	3.32
	0.57
	20.73

	
	行政用水
	3.75
	3.15
	-0.60
	-16.00
	3.32
	-0.43
	-11.47

	
	经营用水
	3.95
	3.15
	-0.80
	-20.25
	3.32
	-0.63
	-15.95

	
	消防、环卫、绿化用水
	2.70
	3.15
	0.45
	16.67
	3.32
	0.62
	22.96

	
	平均价格
	3.42
	3.15
	-0.27
	-7.89
	3.32
	-0.10
	-2.92

	特种用水
	4.45
	4.98
	0.53
	11.91
	5.10
	0.65
	14.61

	综合平均
	3.09
	3.00
	-0.09
	-2.91
	3.09
	0
	0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

方案一：第一级价格2.85元/立方米，第二级价格4.275元/立方米，第三级价格8.55元/立方米。                                                                       

方案二：第一级价格2.90元/立方米，第二级价格4.35元/立方米，第三级价格8.70元/立方米。


